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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為使校務運作順利，避免教職工因出差 請假、職務出缺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影響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，本校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2條 各單位依教職工業務職掌、工作屬性及行使權責之特殊性，排定現職人員為職務代理人。代理工作較複雜者，得酌情指派數人代理。
職務代理之原則如下：
1. 行政主管：一級主管以同級主管（含副主管）、二級主管、秘書或資深職員為職務代理人。二級主管以同一一級單位內之二級主管、同單位職員或一級主管（含副主管）為職務代理人。
2. 學術主管：系所、中心、室、學程主任以同單位內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為職務代理人。
3. 教職工之職務代理人以同單位人員優先。必要時，得由前項以外之其他人員為職務代理人。

第3條 職務代理人於代理期間有請假之必要時，應依前條之原則，另覓權責適當之職務代理人。

第4條 主管連續請假期間（含假日且不論假別）達三十日者，停支其主管職務加給，由非主管人員代理者，得支領其全額主管職務加給；由主管人員代理者，得支領其二分之一之主管職務加給。

第5條 主管職務出缺尚未遞補時，職務代理人代理原則如下：
1. 行政主管：一級主管由校長指派適當人員代理，二級主管由一級主管簽陳校長核定人員代理。
2. 學術主管：由校長指派適當教師代理。職務代理人代理期間，得自實際代理日起，按代理職務原標準支給主管職務加給；代理二個以上主管職務時，以支給最高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為限。
3. 第一項之代理期間，以一年為限。

第6條 各單位主管應妥適調配請假、休假人力並落實職務代理，如有休假嚴重影響公務正常運作之情形，單位主管得隨時通知其停止休假或改期實施。

第7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